
禁止董事或員工等內部人

利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

(禁止內線交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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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線交易個案分享

台開案 (2005) ：
前總統陳水扁女婿趙建銘，得知台開(台灣土地開發公司)將獲165億元聯貸
利多後，與父親趙玉柱買進台開股票獲利，不法獲利逾1億元，最終均被判
刑定讞。

普訊創投柯文昌案 (2006) ：
有台灣「創投教父」之稱的普訊創投董事⾧柯文昌，被臺北地檢署起訴認定
，其於美商捷普公司與綠點高新公司洽談併購之際，得知該併購重大消息後
，大量買進綠點公司股票，且在捷普公司公開收購期間悉數變賣；法院認定
其透過內線交易而不法獲利約新台幣 4 億多元，涉犯內線交易罪責，在104
年12月間經最高法院判決定讞，判處有期徒刑 9 年，併科新台幣 1 億元罰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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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線交易個案分享

漢微科案 (2014-2015)：
外資圈美女總經理的丈夫許耀仁，於妻子在住處進行跨國電話會議時，聽聞
漢微科與艾司摩爾（ASML）併購案細節，在消息公開前買入股票獲利，不
法獲利約2,290萬元，儘管妻子未實際參與股票交易，法院仍認定其配偶屬
因職務關係取得內線資訊並進行交易，構成內線交易行為。

台驊控股案 (2020)：
大聯大投控於2020年5月18日向台驊投資控股公司前董事⾧顏益財表達合議
公開收購意向，有意收購5％到20％之股份，雙方並簽立保密承諾書。待大
聯大、台驊分別於同年月5月28日發布重大訊息公告，顏益財判斷本件股權
交易，將成推升台驊股價的利多，因此在重大訊息成立至公開後18小時內
的禁止交易期間，與空運董事⾧許旭輝透過人頭帳戶進行交易，買賣台驊股
票套利，不法獲利、擬制性獲利共約258萬餘元，最終自白並被判緩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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